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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停止適用「優良不動產經紀業認證審議小組設置要點」，

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配合「優良不動產經紀業認證作業要點」經本部於104年9

月23 日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7921號令廢止，爰停止

旨揭要點之適用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

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本部法規委員會、地政司（不動產交易科） 2015-09-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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